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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文件 

 

 

 

大交大发〔2019〕131 号         签发人：马云东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交通大学经费审批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处（室、部）、各学院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大连交通大学经费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9

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交通大学 

2019年11月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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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交通大学经费审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财务审批手续，明确财务审批程序

及权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控制规范》《关于印发<大连交通大学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

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大交大委发〔2018〕5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“事权”审批原则及权限 

第二条 审批原则 

按照“谁主管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“重大经济事项集体决

策”、学院“资金支出党政联签”以及职能部门运行经费实行

归口审批的原则，各级审批人应根据各自的职责、分工和所授

权限，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，不得超越权限审批。 

第三条 授权审批原则 

（一）以下重大资金使用需经过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 

1.学校年度预算内50万元（含50万元）以上的未确定项目

及支出项目调整（预算内规定的工资、津贴等刚性支出按学校

相关审批程序办理）。 

2.金额在50万元（含50万元）及以上的一般维修改造项目、

基础建设项目和零星维修改造项目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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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0万元（含50万元）及以上重要设备、大宗物资采购和

购买服务。 

4.年度预算内机动经费中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及以上的支出。 

5.未列入年度预算的追加预算和支出。 

6.应上缴学校经费的调整。 

7.接受社会捐赠款项的支出计划。 

8.重大专项经费使用。 

9.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。 

（二）学校年度预算内10万元（含10万元）以上至50万元

以下的未确定项目的审定及支出项目调整，需经过校长办公会

讨论决定。 

（三）原则上各单位（归口职能部门）行政负责人为本单

位经费审批负责人。  

（四）各单位应将经费负责人及授权签字人的签字样式以

纸质形式报财务处备案。若人员有变动，应及时书面报财务处

变更。 

第四条 学院重大经济事项“集体决策”原则 

学院的学科建设、中央支持地方高校专项资金、学院预算

及个人收入分配等重大经济事项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。  

第五条 学院经费支出“党政联签制”原则 

学院党政主要领导，对本学院预算经费支出实行“党政联

签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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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“执行预算”原则 

（一）所有支出必须有预算安排或有确定的资金来源。没

有预算或超预算的支出，财务部门不予办理。 

（二）如超年初预算资金支付，须根据大连交通大学预算

管理办法报批申请追加预算获得批复后执行。  

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原则 

（一）科研项目经费，执行项目负责人制。项目负责人应

遵守《关于印发<大连交通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大

交大发〔2018〕43 号），对项目经费使用的合法性、真实性负责。 

（二）其他专项项目经费，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已批复的预

算审批，不得随意变更计划或超权限审批。 

 

第三章 “财权”审批原则及权限 

第八条 资金审批原则 

资金的审批应坚持“一支笔”审批原则、坚持分级授权审

批原则、坚持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原则。 

第九条 资金审批权限 

（一）经费预算资金支出 1 万元以下（含借款）的，财务

处分管业务副处长审批。 

（二）经费预算资金支出 1 万元及以上至 5 万元（含借款）

的，财务处处长审批。 

（三）经费预算资金支出 5 万元及以上至 10 万元的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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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业务主管校领导审批后，再报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。 

（四）经费预算资金支出 10 万元及以上的，业务主管校

领导及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后报校长审批。 

（五）对于科研经费（非财政性资金）资金审批权限，执

行《关于印发<大连交通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大

交大发〔2018〕43 号）中资金审批相关规定。 

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原《关于印发<大连交

通大学资金使用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大交大发〔2015〕92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<大连交通大学公用事业经费使用审批审核流程>

的通知》（大交大发〔2016〕71 号）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《关于印发<大连交通大学经费审批与报销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大交大发〔2019〕35 号）第二章第三条中，

事业支出审批依据，调整为本文件要求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资金审批流程图 

          2.职能部门运行工作任务书 

          3.大额资金使用工作任务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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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 

资金审批流程图 

业务部门 校领导 财务部门 

   
开始 

业务经办人在“网报”系

统填制报销单或借据 

业务相关负责人 

审核 

经费预算资金支

出 1 万元及以上

至 5 万元 

 

经费预算资金支

出 5 万元及以上

至 10 万元 

 

经费预算资金支

出 10 万元及以上 

科研经费（非财政

性资金）资金审批

权限，执行《大连

交通大学科研项

目管理办法》中资

金审批相关规定 

经费预算资金支

出 1 万元以下（含

借款） 

财务处业务分管副

处长审批 

 
财务处处长审批 

业务主

管校领

导审批

主管财

务校领

导审批

校长审批 

业务主

管校领

导审批

主管财

务校领

导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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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职能部门运行工作任务书 

公务出差审核审批表 

 

出差人  申请日期  

所在部门(单位)  

出差事由、时间及天数（参加

会议或培训附相关通知） 

 

 

 

 

 

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审核并 

签署意见 

 

 

 

部门（单位）主管校领导审批 

 

 

 

 

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批 

 

 

 

 

校办和财务处备案  

  注：此表需申请 OA 电子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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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书 

（会议费） 

会议名称及主办单位 

 

 

 

申请日期  

承办单位及经办人  参会人数  

会议意义及主要内容 

(附会议通知) 

 

 

 

 

 

会议时间、地点  

会议经费预算总额及来源

 

 

 

 

住宿费  伙食费  场租费  

会议支出预算明细 

交通费  文件印刷费  其他支出  

组委会或组织者所在单位

领导审批意见 

 

 

 

会议主管部门和党政办公

室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分管校领导组织论证审批

（重要会议须报党政主要

领导审批） 

 

 

 

 

校办及财务处审核备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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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书 

（公务接待费） 

接待单位及经办人  申请日期  

来访单位带队领导  来访时间  

来访目的 
 

 
来访人数  

接待计划 
 

 
经费预算  

接待牵头人及陪同人员 
 

 

接待单位负责人审批意见  

接待单位主管校领导审批  

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批 

（重要接待须经主管办公

室校领导审批，或党政主

要领导审批） 

  

校办和财务备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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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任务书 

（职能部门运行费） 

 

经办人  申请日期  

所在单位  

业务内容 

 

 

 

 

 

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审核

并签署意见 

 

 

 

部门（单位）主管校领导

审批 

 

 

 

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批  

财务部门审核意见  

主管财务校领导或校长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校办和财务处备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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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大额资金使用工作任务书（一） 
（大于等于 50 万元预算内事业经费） 

业务工作内容、意义及预算安排等情况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 ：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资金使用单位主管校领导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项目资金论证情况说明((附论证报告)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财务部门对依据、凭证、程序等各要件的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签字： 日期： 

校长批示： 

  

日期： 

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决策情况(业务单位向校办提交上会议题材料) 

 

 

 

 

注：30 万元-50 万元需提交校长办公会、50 万元以上需提交常委会讨论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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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大额资金使用 工作任务书（二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于 50 万元预算内事业经费） 

业务工作内容、意义及预算安排等情况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 ：      

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资金使用单位主管校领导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 

审核及论证会论证情况：(附论证会纪要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财务部门对预算、凭证、程序等各要件的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

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校长批示： 

 

 日期： 

备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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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连交通大学财务处拟文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5日印发 

（共印 15 份） 


